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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名 称 颜预净透菁纯霜
生 产 日 期 /
批 号

YP23022521

商 标 颜预
保 质 期 /
限 用 日 期

2026/02/24

型号/规格/等级 30g/瓶 样 品 数 量 4瓶

样 品 状 态 正常 检 验 类 别 委托检验

样 品 性 状 绿色膏霜 来 样 方 式 送检

委 托 日 期 2023年02月27日 抽 样 基 数 ----

验 讫 日 期 2023年03月06日 贮 存 条 件 其他(常温)

委 托 单 位 广州尚妆优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北路98号三楼（自主申报）

生 产 单 位 广州尚妆优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北路98号C栋301房、C栋601房

检 测 项 目
菌落总数,霉菌和酵母菌总数,耐热大肠菌群,金黄色葡萄球菌,铜绿假单胞菌,汞,铅,砷,镉,pH（25℃）,外
观,香气,耐热性能,耐寒性能

检 测 依 据 QB/T 1857-2013《润肤膏霜》，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年版）

判 定 依 据 QB/T 1857-2013《润肤膏霜》

检 验 结 论

所检项目符合QB/T 1857-2013《润肤膏霜》标准（水包油型 o/w）要求。

---以下空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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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果

检验项目 单位 检验方法 方法检出浓度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

菌落总数 CFU/g
第五章 2 菌落总数检验

方法
10 ≤1000 ＜10 符合

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CFU/g
第五章 6 霉菌和酵母菌

检验方法
10 ≤100 ＜10 符合

耐热大肠菌群 /g
第五章 3 耐热大肠菌群

检验方法
/ 不得检出 未检出 符合

金黄色葡萄球菌 /g
第五章 5 金黄色葡萄球

菌检验方法
/ 不得检出 未检出 符合

铜绿假单胞菌 /g
第五章 4 铜绿假单胞菌

检验方法
/ 不得检出 未检出 符合

汞 mg/kg
第四章 1.2 第一法 氢化

物原子荧光光度法
0.002 ≤1 ＜0.002 符合

铅 mg/kg
第四章 1.3 第二法 火焰

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
1.5 ≤10 ＜1.5 符合

砷 mg/kg
第四章 1.4 第一法 氢化

物原子荧光光度法
0.01 ≤2 ＜0.01 符合

镉 mg/kg
第四章 1.5 镉 火焰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法
0.18 ≤5 ＜0.18 符合

pH（25℃） /
GB/T 13531.1-2008（稀

释法）
/

4.0～8.5（pH不在

上述范围内的产品

按企业标准执行）

6.2 符合

外观 / QB/T 1857-2013 /

膏体应细腻，均匀一

致（添加不溶性颗粒

或不溶粉末的产品

除外）

符合标准要

求
符合

香气 / QB/T 1857-2013 / 符合规定香型
符合标准要

求
符合

耐热性能 / QB/T 1857-2013  5.2.2 /

（40±1）℃下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后

应无油水分离现象

符合标准要

求
符合

耐寒性能 / QB/T 1857-2013 /

（-8±2）℃下保持

24h，恢复至室温后

与试验前无明显性

状差异

符合标准要

求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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